
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21年新增资产配置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2021年新增资产配置经费

立项依据

关于印发《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9〕29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政务服务平台部署应用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项目竣工验收及维保问题的专题报告》等文件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MB198972XH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
联系电话：67481242
法人代表：陈勇
经费来源：财政全额拨款

单位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，加挂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、昆明市呈贡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牌子。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政务服务、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务服务、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省、市统一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，打通数据壁垒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，实现让“群众跑腿”到“数据跑路”。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要求，编制政府采购需求；委托政府集中采购部门（区级机关事务管理局）进行集中采购；与选定的供应商签订采购供货协议，在相关采购平台进行备案；对采购的货物进行验收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全年安排资金48万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本项目开展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一季度采购政务大厅部分窗口电脑、打印机、KVM、分屏器、窗口Pad等；二季度对政务大厅信息化自助设备监控、拾音器、禁系统配件维修更换、采购机房信息化设备、信息化备品备件；三季度因省系统平台的切换，需对123个窗口的高拍仪进行重新配置(C区17个窗口已配备完毕)；四季度采购办公桌1套含工作位、主机柜各1个，共计采购15套、采购办公椅子20个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，打通数据壁垒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，实现让“群众跑腿”到“数据跑路”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2021年至2023年根据省、市统一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，打通数据壁垒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，实现让“群众跑腿”到“数据跑路”。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根据省、市统一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，打通数据壁垒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，实现让“群众跑腿”到“数据跑路”。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购置设备数量
	>=
	120
	台（套）
	定量指标
	与年初计划采购数量差异低于90%，扣10分。
	2021年计划采购政务大厅高拍仪120台，单价2000元；大厅LED大屏、监控、拾音器等设备20万元；办公家具（办公椅、桌子）4万元。
	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政务服务平台部署应用的通知、关于开展全省政务服务平台、项目融合审批平台系统培训的通知

	
	
	购置计划完成率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完成率低于90%时扣10分
	2021年计划采购政务大厅高拍仪120台，单价2000元；大厅LED大屏、监控、拾音器等设备20万元；办公家具（办公椅、桌子）4万元。
	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政务服务平台部署应用的通知、关于开展全省政务服务平台、项目融合审批平台系统培训的通知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验收通过率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验收通过率未达100%扣10分
	所购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验收通过率
	根据采购验收实际情况确定

	
	
	按政府采购政策进行采购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办法执行，若未按照政府采购办法执行扣30分
	采购程序是否符合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、是否按政府采购程序进行
	政府采购法及相关管理办法

	
	时效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根据需求按时进行采购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根据年初工作需求进行采购，未按需求采购扣20分
	根据工作需求政务大厅需采购高拍仪120台，大厅LED大屏、监控、拾音器等设备，办公家具（办公椅、桌子）。
	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政务服务平台部署应用的通知、关于开展全省政务服务平台、项目融合审批平台系统培训的通知

	
	成本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采购资金超支率
	=
	10
	%
	定性指标
	采购金额超支率高于10%扣10分.
	采购资金超支率
	年初预算金额与实际采购金额差异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设备采购经济性
	<=
	48
	万元
	定量指标
	采购金额超支高于10%扣10分.
	采购金额是否超出年初预算金额
	年初预算金额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使用人员满意度
	=
	90
	%
	定性指标
	相关使用人员满意度未超过90%的，扣10分
	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及其他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
	相关使用人员满意度调查


